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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邵安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显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曾显斌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５８

，

２６０

，

８４１

，

３１６．３５ ５２

，

３４５

，

５７４

，

０４５．６０ １１．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

，

５４２

，

６４０

，

６４８．６８ １０

，

６０３

，

０１７

，

２３５．０２ －１０．００％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

，

６５２

，

８８０

，

０７４．３６ －３７．９０％ ８

，

８１４

，

６８６

，

６３７．００ －３０．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４１

，

５５３

，

８９０．９４ －１

，

０３４．８８％ －９７１

，

９１０

，

５９１．６４ －１

，

２１１．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９３

，

９４６

，

９１５．４１ －１

，

１７９．０７％ －１

，

０６２

，

５２９

，

１１８．１６ －７７１．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６７

，

２６０

，

９６３．５９ －９．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１４ －１

，

０３４．５５％ －０．１１３１ －１

，

２１５．１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１４ －１

，

０３４．５５％ －０．１１３１ －１

，

２１５．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１％ －４．８３％ －９．６５％ －９．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０９１

，

６２１．３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１

，

４２４

，

７８２．９６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３

，

４８２

，

９５３．３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４

，

９８３

，

６９４．９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６

，

６５６

，

６４８．２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５２４

，

６３５．０７

合计

９０

，

６１８

，

５２６．５２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０８

，

３５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６３％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２

，

６３０

，

７８５

，

７９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８１％ ９２８

，

９４６

，

１４１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５４％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５６１

，

４９４

，

８７１

质押

２４７

，

７３２

，

２８４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８４％ ５０２

，

０１３

，

０２２ ５０２

，

０１３

，

０２２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６％ ４１７

，

６６７

，

３２１ ３７８

，

４６８

，

６２２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５２％ １３０

，

９６３

，

０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８％ １２６

，

８０７

，

６３８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１％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１％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３１％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９２８

，

９４６

，

１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２８

，

９４６

，

１４１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

，

５００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

，

５００

，

８３５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０

，

９６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９６３

，

０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８０７

，

６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６

，

８０７

，

６３８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１９８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１９８

，

６９９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

，

４９２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

货币资金比年初数增加

104,641.54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卡拉拉借款造成期末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②

应收账款比年初数增加

93,989.68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③

应收利息比年初数增加

172.47

万元

,

主要是卡拉拉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上升所致。

④

应收股利比年初数减少

12,938.52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收到前期挂账的应收股利所致。

⑤

其他应收款比年初数增加

147,359.19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应收关联单位结算款上升所致。

⑥

工程物资比年初数减少

437.41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领用物资所致。

⑦

固定资产清理比年初数增加

195.71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期末固定资产报废待处理所致。

⑧

应付票据比年初数增加

71,308.93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签发票据增加所致。

⑨

预收账款比年初数增加

18,814.60

万元

,

主要原因是产品预收款上升所致。

⑩

应交税费比年初数增加

1,835.77

万元

,

主要原因是计提的房产税和土地税增加所致。

輥輯訛

应付利息比年初数增加

24,649.16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輥輰訛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数增加

212,552.38

万元

,

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转入所致。

輥輱訛

长期借款比年初数增加

667,588.87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輥輲訛

应付债券比年初数减少

270,000.00

万元

,

主要原因是调整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輥輳訛

其他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

5497.85

万元

,

主要原因是卡拉拉现金流量套期工具增加所致。

专项储备比年初数增加

6,261.63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期专项储备使用较少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①2015

年

1-9

月

,

营业收入本期发生

881,468.6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386,593.79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产品价格

大幅度下跌所致。

②2015

年

1-9

月

,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

30,536.8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16,243.28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营

业收入减少所致。

③2015

年

1-9

月

,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

91,597.66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54,491.12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汇兑损益

变化利息费用较上期增加所致。

④2015

年

1-9

月

,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

6,815.91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4,248.92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产品价

格下跌

,

影响存货减值所致。

⑤2015

年

1-9

月

,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

2,166.4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71,877.88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合并卡拉拉

报表

,

不再确认其投资收益所致。

⑥2015

年

1-9

月

,

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

1,162.5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644.17

万元

,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

置损失增加所致。

(3)

现金流量项目

①2015

年

1-9

月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6,726.10

万元

,

比上期数减少

1,851.96

万元

,

主要是销售活动收到

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②2015

年

1-9

月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03,837.94

万元

,

比上期数增加

204,763.91

万元

,

主要是投资减少

的影响。

③2015

年

1-9

月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02,190.74

万元

,

比上期数减少

33,488.97

万元

,

主要是本报告期筹

资净流量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8

日发布《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关联交易的提示暨复牌公告》

,

公告

了本公司拟将持有的鞍钢香港

100%

的股权和鞍澳公司

100%

的股权转让给鞍钢矿业

,

交易价格将以资产评估机构评

估、经鞍钢集团公司备案后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

对价支付方式为现金。本次交易目前处于筹划阶段

,

存在不确定

性。本公司已聘请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及法律顾问对拟出售资产进行尽职调查

,

进一步细化资产出售方案。本次交

易方案在经公司董事会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后

,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

经公司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

并在取得必要的境

内外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后实施。

2.2015

年

7

月

21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

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

下发的《关于对攀钢集

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5]14

号

,

以下简称《决定书》

),

具体情况详

见本公司

2015

年

7

月

23

日发布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收到

《决定书》后

,

公司高度重视

,

立即按照要求

,

向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通报

,

组织相关

部门对《决定书》中提出的问题认真核查、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

,

在规定时间内接受监管谈话

,

并向监管部门提交了书

面整改报告。

3.

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

议案》

,

由于在并购卡拉拉之前

,

公司对卡拉拉采用权益法核算

,

未按中国会计准则对卡拉拉进行审计

,

无法取得合并卡

拉拉会计报表所需财务数据。因此

,

在编制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和第三季度报告时

,

未将卡拉拉纳入合并范围。按照证监

会会计部的意见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

公司重新编制了

2014

年半年度、

2014

年第三季度会计报表

,

对相关财

务数据进行了调整

,

主要财务数据更正情况及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定期报告的影响详见本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51)?

此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收到四川证监局《关于对攀钢集团钒钛资源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３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会计差错更正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８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鞍钢集团

鞍钢集团将尽最大努力逐步促使鞍山钢铁现有的

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除政策、自然灾害

等不可抗力影响外，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五年内将

其注入本公司。 鞍钢集团未来在行业发展规划等

方面将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适当安排， 在鞍钢集

团与本公司具有同等投资资格的前提下， 对于新

业务机会 （本承诺中所有新业务均指与本公司铁

矿石采选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

新业务），鞍钢集团应先通知本公司。如本公司接

受该新业务机会， 鞍钢集团需无偿将该新业务机

会转让给本公司，如本公司拒绝该新业务机会，鞍

钢集团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公司才有权进行投资。

此后若本公司提出收购要求， 鞍钢集团及其下属

全资、 控股公司仍需将新业务机会所形成的资产

和业务以合理的价格及条件优先转让给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五年

＂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出具的 《关于

进一步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鞍钢集

团与本 公司签署

《托管协议》， 鞍钢

集团在前述五年期

限内采取资产托管

的方式作为过渡期

的保障措施， 将鞍

山钢铁现有的铁矿

石采选业务 （以下

简称 “托管业务”）

交由本公司进行托

管， 直至不存在同

业竞争为止。

鞍钢集团

鞍山钢铁在其出具的 《关于保证攀钢集团钢铁钒

钛股份有限公司在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安全的承诺》中承诺：

①

鞍山钢铁将严格按照证监会、 银监会和深交所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为鞍钢财务公司、攀钢财

务公司规范运营创造良好条件， 督促本公司和鞍

钢财务公司、 攀钢财务公司严格遵守关联交易制

度。

②

鞍山钢铁保证本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攀钢

财务公司资金的安全，如本公司在鞍钢财务公司、

攀钢财务公司的资金发生损失， 自损失发生之日

起三个月内，鞍山钢铁将予以足额现金补偿。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鞍钢香港战略性投资持有澳大利亚上市公司金达必

535,492,521

股

,

持股比例

35.89%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5-57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

,

实到董事

11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大德先生主持

,

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经与会董事审慎讨论

,

本次会议

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

公告编号

:2015-

58)

和《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

公告编号

:2015-59)

。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

<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的议案》

,

同意

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的《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60)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张大德、段向东、张治杰、陈勇、周一平就此议案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同意提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

的《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61)

。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以下议案

:

1.

审议《关于公司拟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2016-2018

年度

)>

和

<

销售框架协议

(2016-2018

年

度

)>

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公司拟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

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

<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5.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6.

审议《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

;

7.

审议《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有关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

,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62)

。

本议案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5-60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为了规范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关联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鞍山钢

铁”

)

之间的原材料、备品备件、能源动力、支持性服务等关联交易

,

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

团公司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的议案》

,

关联董事张大德、段向东、张治杰、陈勇、周一平在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2.

本公司和鞍山钢铁同受鞍钢集团公司控制

,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名称

: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

2.

法定代表人

:

姚林

;

3.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佰零柒亿玖仟肆佰壹拾陆万元整

;

4.

注册地址

: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

5.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303241420014;

6.

主营业务

:

铁矿锰矿

(

下属企业经营

),

耐火土石

,

黑色金属

,

钢压延制品

,

金属制品

(

不含专营

),

焦化产品

,

火力发电

,

工

业、民用气体

,

水泥

,

耐火材料制品

,

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

仪器仪表

,

铁路电讯装置

,

冶金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

,

非金

属建筑材料、建筑砖瓦制造

,

房屋、公路、铁路、矿山、冶炼、化工、通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包

,

工程勘察、设计

,

铁路

(

企

业内部经营

)

、公路运输

(

下属企业经营

),

房屋、设备出租

,

计算机系统开发

,

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培训。兼营

:

耐火土石开

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耐火材料、铁路公路运输、技术开发

,

转让、培训、咨询、服务。

鞍山钢铁

2012

年至

2014

年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1420.8

亿元、

1472.2

亿元和

992.9

亿元

;2014

年实现净利润

0.53

亿元

,

截止

2014

年末

,

净资产

756.48

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一

)

交易主要项目及定价基准

定价原则的基础

:

有政府定价的原则上执行政府定价

;

没有政府定价

,

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市场价格定价

,

不存在活

跃市场的

,

参照实质上相同或相似交易的市场价格定价

;

无政府定价、市场价格的

,

按双方协商价格或成本加合理利润

确定交易价格。

1.

公司向鞍山钢铁提供原材料

原材料项目 定价基准

２０１６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８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１

铁精矿

不高于（

Ｔ－１

）

＊

月《

ＳＢＢ

钢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

的普氏

６５％

铁

ＣＦＲ

中国北方（青岛港）中点价的

平均值，加上到鞍山钢铁集团的运费。其中品位

调价以（

Ｔ－１

）

＊

月普氏

６５％

指数平均值计算每个

铁含量的价格进行加减价。 并在此基础上给予

金额为（

Ｔ－１

）

＊

月普氏

６５％

指数平均值

３％

的优

惠

２

煤炭 市场价格

３

卡拉拉矿产品

优质产品：市场价格

标准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

ＳＢＢ

钢

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

６５％

铁

ＣＦＲ

中国北

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

鲅鱼圈的干吨运费差， 除以

６５

乘以实际品位计

算价格

低标产品：装货点完成装货所在月，《

ＳＢＢ

钢

铁市场日报》每日公布的普氏

６２％

铁

ＣＦＲ

中国北

方（青岛港）中点价的平均值加上青岛港到辽宁

鲅鱼圈的干吨运费差， 除以

６２

乘以实际品位计

算价格

４

原矿 市场价格

总计

６４００ ６７００ ６７００

说明

:* T

为当前

2.

鞍山钢铁向本公司提供辅助材料

辅助材料 定价基准

２０１６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８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１

辅助材料 不高于鞍山钢铁

集团有关成员公

司售予独立第三

方的价格

２

备件备品

总计

４２０ ４２０ ４２０

3.

鞍山钢铁向本公司供应能源动力

能源动力 定价基准

２０１６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８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１

电

国家定价

２

水

３

蒸汽 生产成本加

５％

毛利

４

气体产品 市场价格

合计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4.

鞍山钢铁向本公司提供支持性服务

支持性服务项目 定价基准

２０１６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７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８

年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１

矿石加工 市场价格

２

代理服务：

－

原材料、设备、备件和辅助

材料进口

－

产品出口

－

招投标

佣金不高于

１．５％

（不超过主

要的中国国家进出口公司所

征收的佣金）

３

设备检修及服务

市场价格

４

港口代理服务

５

设计及工程服务

６

报纸及其它出版物 国家定价

７

电讯业务、电讯服务、信息系统

国家定价

或折旧费

＋

维护费

８

生产协力及维护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

料费及管理费

９

生活协力及维护

１０

公务车服务 市场价格

１１

业务招待、会议费用 市场价格

１２

绿化服务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

料费及管理费

总计

４１４ ４３６ ４３６

(

二

)

关联交易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

协议方

:

本公司和鞍山钢铁

;

2.

协议生效条件和日期

: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本公司非关联股东批准后

,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

除双方以书面

方式另行协定外

,

本协议应从生效日起开始生效

,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鞍山钢铁长期从事原材料、辅助材料和能源动力的开采、供应、加工、制造

,

是本公司供应链的一部分。同时其拥有

较强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

可为本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支持性服务。由于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可为鞍山钢铁提

供原材料

,

与鞍山钢铁的交易也为稳定本公司产品销售提供了保障。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

,

对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

,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

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

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

不会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

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

,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公司此次拟签订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是因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为

,

遵循了主体

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

,

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

有利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就上述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了表决

,

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

3.

本公司与鞍山钢铁签订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5-6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经核查攀钢集

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相关情况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具备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

格。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务融资结构

,

拓宽融资渠道

,

合理控制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

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

公司拟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发行方案

(

一

)

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的公司债券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

(

含

40

亿元

),

可分期发行

,

具体发行规模和发行期次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

,

在上述总额范围内确定。

(

二

)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采取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选择恰当时机一次或分期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司债券

,

具体发行方式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且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的合格投资者

,

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

人。

(

三

)

挂牌转让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将在《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挂牌转让场所申请挂牌转让

,

具体挂牌

转让场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

四

)

债券期限及品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5

年

(

含

5

年

),

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

,

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

具

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

市场情况确定。

(

五

)

债券利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其付息方式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询价协商确定。

(

六

)

担保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的担保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

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

七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借款或项目投资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用

途。

(

八

)

决议有效期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二、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工作能够顺利、高效地进行

,

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

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

一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

,

制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

修订、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条款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

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否设计回售条款或赎回条款、确定担保相关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具体配售安排、

上市地点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

以及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围内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等事宜

;

(

二

)

决定聘请参与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转让相关事宜

;

(

三

)

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

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

四

)

签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和文件

,

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

(

五

)

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流通有关的其他事项

;

(

六

)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

(

七

)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

(

八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本发行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方可实施。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公

司债券的发行进展情况。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0629� � �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2015-6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三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

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五

)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11

月

19

日

14:5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9:30 ~ 11:30,13:00 ~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

15:00 ~ 11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化广场

11

楼会议室。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1

月

12

日。

(

七

)

投票规则

: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八

)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2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聘请的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是否为

特别决议

１

关于公司拟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度）》的议案

否

２

关于公司拟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否

３

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否

４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否

５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否

６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 否

７

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否

以上议案已经

2015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及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监

事会第九次会议、

9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详见

2015

年

8

月

8

日、

8

月

28

日、

9

月

25

日、

10

月

31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37)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

告编号

:2015-40)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49)

、《攀钢

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57)

和《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4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50)

。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办法如下

:

(

一

)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

,

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办

理参会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

代理人还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

二

)

个人股东登记

:

个人股东出席

,

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

,

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股

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

三

)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手续。

(

四

)

登记时间

:

2015

年

11

月

16

日

9:00~11:30

和

14:00~16:30;

2015

年

11

月

17

日

9:00~11:30

和

14:00~16:30

。

(

五

)

登记地点

: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

87

号

5

楼 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9:30~11:30

、

13:00~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1.

投票代码

:360629

。

2.

投票简称

:

钒钛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1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钒钛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

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７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拟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和《销售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拟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７．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

,

不得撤单。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岳群文 吴萍

联系电话

:0812-3385366

传 真

:0812-3385285

通讯地址

: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

87

号

5

楼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617067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3.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4.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5.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6.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出席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9

日召

开的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或本单位

)

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拟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和《销售框

架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拟与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原材料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

议案

４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６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

７

关于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表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表示，则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投票股数：

代理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公章。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鞍山钢铁”

)

之间的原材料、备品备件、能源动力、支持性服务

等关联交易

,

公司拟与鞍山钢铁签订《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6-2018

年度

)

》。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

就公司与关联方鞍山钢铁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事项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予以事前认可。

我们认为

:

上述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是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为

,

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

,

有利于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此

,

我们同意将公司与关联方鞍山钢铁签订关联交易协议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进行

审议。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赵 沛 张国庆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杨渊德 吉 利

2015年10月28日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意见

为了规范公司与关联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钢铁”）之间的原材料、备品备件、能源动力、支持性服

务等关联交易，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签订〈原材料和服务

供应协议（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度）〉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此次公司与关联方鞍山钢铁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及有关

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有效沟通，就其公平合理性作了认真审核，依据本人认为已经获得的

足够的信息及本人的专业，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作出独立判断，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拟与鞍山钢铁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是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为，遵循了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有

偿原则，交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此，我们同意公司与鞍山钢铁签订关联交易协议。

＿＿＿＿＿＿＿＿＿＿＿＿＿＿ ＿＿＿＿＿＿＿＿＿＿＿＿＿＿

赵 沛 张国庆

＿＿＿＿＿＿＿＿＿＿＿＿＿＿ ＿＿＿＿＿＿＿＿＿＿＿＿＿＿

杨渊德 吉 利

2015年10月29日

2015年 10月 31 日 星期六

B6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 � � �编号：临2015-072号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海

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5-056

），因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

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筹划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起停牌不超过

30

天；

2015

年

9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9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

1

个月。

201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26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

1

个月。 停牌期间， 本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

告。

截止目前，公司已组织协调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等相关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开

展尽职调查等工作，并与交易对方就重组整体框架、交易对价、业绩承诺及补偿等事项进行商

谈，但尚未签订意向协议。鉴于上述相关事项仍需进一步谈判、沟通，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案尚在研究、论证，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法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75� � �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5-080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解押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接本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群兴投资

"

） 进行股权解押

并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通知，具体如下：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情况

群兴投资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6,700,000

股质押给长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及因

2015

年

3

月

19

日实施的

2014

年利润分

配方案而增加的

20,040,000

股，共计

36,740,000

股的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二、本次股权质押情况

群兴投资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6.79%

）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本次股份

质押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5

年

10

月

29

日，到期购回日为

2016

年

10

月

28

日，购回期限为

365

天。该

股份在质押期间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三、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群兴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64,053,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85%

，

现已经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38,600,000

股，占群兴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52.49%

，占公司

总股本的

23.54%

。

除上述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证券代码：002537� � � �公告编号：2015-090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要资产重组事项，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

"

交易所

"

）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立美达，证券代码：

002537

）

已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70

），于

9

月

17

日、

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

10

月

16

日、

10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72

、

075

、

080

、

082

、

084

），以及于

10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1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就涉及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及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的报刊、网站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临2015-129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收购能源类公司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开市起停牌。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

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鉴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涉及问题较多、程序较复杂，有关各方仍需进一步沟通协

调。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1

日披露了《洲际油气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与相关各方就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有关的磋商协调工作，并

积极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推进各项工作。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停牌期

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后续公告，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